温县（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操作流程图
 (
农机部门向财政部门提供相关结算的申请资料，进行结算。
) (
在核验
过程中必须保证机具型号、编号、发票与申请受理一致，否则不予结算
) (
在公示期间如有异议，上报局党组将暂停机具补贴
) (
由农机管理部门做到见人、见票，人机合影及在机具上喷补贴字样
) (
公示
20
天无异议后
) (
所提供资料不合格的不予受理
) (
由县管理部门系统受理、审核、公示
) (
购机者携带和经销企业签订的承诺书和相关资料到农机部门备案存档
) (
购机者携带个人身份证、存折卡（经营组织携带营业执照及账号）、购买的机具、发票，到县级农机管理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请
, 
或购机者自主下载农机购置补贴ＡＰＰ软件申请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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